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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适用范围 

杨树明 杨联明

    摘要：《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对其适用范围规定只有一个条款，即仅规定其适用于与货物贸

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该条规定过于简单，不甚明确，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存在着很大分歧，这不

利于《协定》作用的发挥，也不利于促进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为此，本文拟从以下几方面来探讨《与贸易

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适用范围：投资措施的涵义探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涵义探析，《与贸易

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适用范围探析。 

    关键词:投资措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适用范围 

    

    WTO法律框架中的《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以下简称《协定》），英文为《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以下简称《TRIMS》) ，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在国际投资领域

所达成的惟一一个全球性、实体性的多边协定，也是乌拉圭回合谈判就服务贸易、国际投资和知识产权三

个新议题所达成的协定中最简短的一个。①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于《协定》内容的理解及其立法背景、立

法意图多有歧义。因此，准确理解《协定》的内容，尤其是准确理解《协定》的适用范围，对于《协定》

的实施和完善都具有重大作用。 

    《协定》第1条指出了《协定》的适用范围（coverage）。其规定：This Agreement applies to 

investment measures related to trade in goods only (referred to in this Agreement as 

“TRIMS”)。中文译文是，本协定仅适用于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本协定中称“TRIMS”）。[1]  

    要准确理解该条规定，首先需要准确理解什么是“投资措施”，其次需要准确理解什么是“与贸易有

关的投资措施”，最后需要弄清楚该条款的内涵及其立法背景、立法意图。 

    一、投资措施的涵义探析 

    投资措施，在WTO中使用的英文表达是investment measures。要探析投资措施的涵义，首先要弄清

“措施”一词的涵义。《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对measure的解释是：an action taken to bring 

about a certain result，[2]即为产生某种结果而采取的行为。而《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则是：针对

某种情况而采取的处理办法（用于较大的事情）。[3]可见，英语和汉语对“措施”一词的解释是有所不

同的，英语解释的落脚点在于“行为”，汉语解释的落脚点在于“处理办法”。但是，从国际经济法学的

角度看，措施似乎既指行为，又指处理办法。 

    对于投资措施的涵义，通常有狭义、中义、广义之分。狭义说认为，投 

    ———————————————— 

    ①《协定》由序言、正文和附件组成，正文一共只有9条。 

    资措施是指资本输入国及其政府，为贯彻本国的外资政策，针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项目或企业所采取的

各种法律和行政措施。中义说认为，投资措施除上述内容外，还包括资本输出国为了保护本国海外私人投

资者利益和安全所采取的各种法律和行政措施（主要是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广义说认为，投资措施除中

义说内容外，还指投资者本身采取的各种投资措施（主要是限制性商业惯例）。而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曾

专门为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编制了一份一览表，列出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共有20多项，分为四大类：

投资激励；经营要求；限制性商业惯例；母国限制。[4]乌拉圭回合中的贸易谈判委员会经过激烈的讨

论，将谈判范围确定在东道国及其政府采取的对贸易有限制或扭曲作用的投资措施，将母国限制和限制性

商业惯例排除在谈判范围之外。 

    对投资措施可作如下分类：从采取投资措施的主体看，投资措施可分为：资本输入国（东道国）采取

检索

走进法学所

走进国际法中心

机构设置

《法学研究》

《环球法律评论》

科研项目

系列丛书

最新著作

法学图书馆

研究中心

法学系



的投资措施，资本输出国（投资者本国或母国）采取的投资措施，投资者采取的投资措施。从投资措施的

性质看，可分为：激励性投资措施，即为刺激或鼓励外国直接投资而采取的种种优惠条件；限制性投资措

施，即为限制投资而采取的措施；禁止性投资措施，即为禁止投资而采取的措施。激励性投资措施为积极

措施，限制性和禁止性投资措施为消极措施。从投资措施与贸易的关系看，可分为：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

施，与贸易无关的投资措施。 

    《协定》对投资措施未作任何解释，但纵观《协定》的全部规定，其所调整的投资措施，与上述狭义

的定义基本相符，但又存在一定差别。两者的相似之处是，《协定》也将投资措施的范围限定在国家及其

政府采取的措施，而不包括投资者采取的措施，如不包括跨国公司采取的投资措施；只限于资本输入国即

东道国政府采取的措施，而不包括资本输入国即母国采取的措施。两者的差别是：《协定》第6条规定，

每一成员均应通知秘书处刊载TRIMS的出版物，包括其领土内地区及地方政府和主管机关实施的TRIMS。由

此规定看来，东道国政府不仅指中央政府，还包括地方政府。另外，《协定》“例示清单”规定，违反

1994年关贸总协定第3条第4款规定的国民待遇义务和第11条第1款规定的普遍取消数量限制义务的投资措

施，包括那些“根据国内法律或行政裁定属强制性或可执行的措施，或为获得一项利益而必须遵守的措

施”。由此观之，《协定》所调整的投资措施，除上述定义中指明的具有强制性而投资者必须遵守的法律

和行政措施外，还包括外国投资者为获取东道国给予的某种优惠而作出的带有“自愿”性质的承诺。这类

措施往往并不在有关法律中作出明确规定，而是在谈判有关投资合同时提出的要求，表面看来不具强制

性，是自愿的，但事实上却不是自愿的，因而其具有很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尽管投资措施有激励

措施和限制措施两大类，但《协定》仅调整限制措施，而不调整激励措施。 

    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涵义探析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在WTO中的英文表达是Trade 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简写为TRIMS

②，是指那些能够对国际贸易产生扭曲或限制的投资措施。所谓扭曲，是指该投资措施改变了国际贸易的

正常流向；所谓限制，是指该投资措施阻碍了国际贸易活动的进行。投资措施种类繁多，有些与货物贸易

并无关系，如关于投资比例和国有化的有关规定；有些与货物贸易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当地成份要

求、贸易平衡要求、出口实绩 

    ———————————————— 

    ②TRIMS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即《The Agreement on Trade-

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二是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即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要求等；有些虽然与货物贸易没有关系，但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却有关系，如技术转让要求

等。因此，从广义来看，投资措施内容十分广泛，包括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贸易有关的投资

措施。 

     《协定》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并未定义。在《协定》的草案中，与 

    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谈判组认为，一项投资措施，如果[对一定企业的贸易格局提出了条件][是针对

贸易的流向及贸易本身的][能引起][引起了]对贸易的限制或损害作用，[这种作用是直接的，重大的][这

种作用损害了其他签约方的利益][这种作用是与关贸总协定有关规定不符的][这种作用是本协定所列明

的]，即称为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③从该定义可以看出，构成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至少应具备三个

要件：第一，投资措施是针对贸易的，可能是针对贸易的流向及贸易本身，也可能是针对贸易格局提出的

条件；第二，采取投资措施对贸易产生了限制或损害作用，或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正常流向，或改变了国际

贸易的正常流量；第三，此类措施具有违法性，或违反了关贸总协定的有关规定，或违反了本协定的规

定。但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就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定义存在很大分歧，上

述定义未被接受，因此，《协定》未能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进行定义。 

    在实践中，要判断一项投资措施是否与贸易有关，关键要看该投资措施的实际效果，即该投资措施是

否对贸易造成了影响及影响的程度。 

    三、《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适用范围探析 

    1、《协定》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界定 

    尽管《协定》未能清晰地表述出TRIMS的定义，但该《协定》的序言、第2条及附录的例示清单对

TRIMS还是作了相对明确的界定。根据《协定》 

     ———————————————— 

    ③方括号中的内容是供谈判的可选措辞。 

    的有关规定，其所规范的TRIMS应具备下列要件： 

    （1）对货物贸易产生限制和不利影响。《协定》的序言将其所规范的TRIMS限定为“将对贸易产生限

制和不利影响的那些投资措施”，第1条又将TRIMS限定为“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这表明，《协

定》所规范的TRIMS 是那些对贸易产生限制和不利影响的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而不是所有的投资

措施，它不规范与服务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和与知识产权有关的投资措施，也不规范对货物贸易产生积极

推动作用的投资措施，即鼓励性投资措施。 

    （2）违反关贸总协定中有关国民待遇和数量限制条款的规定。根据《协定》第2条第1款的规定：

“在不损害GATT1994项下其他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各成员不得实施任何与GATT1994第3条或第11条规定

不一致的TRIM。”GATT1994第3条和第11条分别对国民待遇和普遍取消数量限制作了规定。《协定》附录



的例示清单还列举出了违反GATT1994第3条和第11条的五项TRIMS。 

    （3）按国内法或行政命令属义务性或强制性的措施，或为取得优势地位或优惠所必需的措施。《协

定》附录的例示清单所列举的五项TRIMS中也包括这些措施。 

    根据上述要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是指东道国国家或政府通过法律或政策实施的对货物贸易产

生限制或扭曲作用的投资措施。 

    2、立法评析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定义是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各缔约方争论的一个焦点。之所以成为焦点，

是因为： 

     第一，定义至关重要。定义实质上反映出《协定》的适用范围，涉及到哪些投资措施应予规范，定

义越广，适用范围就越宽，纳入《协定》规范的投资措施就越多，发展中国家反对就越烈；定义越狭，适

用范围就越窄，纳入《协定》规范的投资措施就越少，发达国家就不会满意。 

    第二，经济利益使然。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经济结构、经济利益不同，双方难以

形成一个能共同接受的统一的定义。事实上，在拟定《协定》草案时，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谈判组主席

1990年10月在其向总干事提出的工作报告中提出了“A”、“B”、“C”三种方案，三种方案对与贸易有

关的投资措施提出了不同的定义。A方案是在小组多次协商后形成的意见，其对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

定义是：一项投资措施，如果对贸易有限制或损害作用，即称为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而该投资措施是

指签约一方在涉及对某一设施进行投资或扩大投资时，或一家公司继续营业时，本国境内的本国或外国所

实施的投资措施。由美国提出的B方案则规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是指通过限制或替代进口等方法限

制或扭曲贸易的任何投资措施；或通过限制、替代硬性规定等出口方法限制或扭曲贸易的任何投资措施；

或通过取消或破坏缔约国根据关贸总协定或本协定可直接或间接享有的利益的方法限制或扭曲贸易的任何

投资措施。C方案则是由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并得到中国的支持，它规定：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谈判的最终结果只适用于那些会对贸易产生直接和重大的扭曲作用的投资措施。[5]在三种方案中，美国

的B方案定义最广泛，A方案次之，发展中国家的C方案定义最窄，因为美国是最发达国家之一，经济实力

雄厚，是资本主要输出国。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高，采用的投资措施少，而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吸收资本，

输出资本不多，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低，为维护主权和引导外资，采用的投资措施较多。因此，美国等发

达国家积极主张规范投资措施，甚至提出全面规范投资措施，而发展中国家却认为投资措施是一国主权范

围内的事情，不愿规范投资措施，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下参与投资措施谈判，就竭力想少规范投资措施。而

且，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直对此争论不休，存在很大分歧并未能消除分歧。 

    第三，投资措施的复杂性。目前，世界各国所采用的投资措施已有百余种。[6]在种类繁多的投资措

施中，有的与贸易直接相关，有的间接相关，有的不相关；有的与贸易密切相关，有的与贸易相关不密

切；有的对贸易影响大，有的对贸易影响不大等。因此，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投资措施，要对与贸易有关

的投资措施下个定义，客观上的确存在难度。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协定》不得不删除了该协定草案中的定义，只笼统规定：“本协定仅适用于与

货物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正因如此，笔者认为，该条款具有以下特性： 

    第一，概括性。该条款是对《协定》的适用范围的概括规定，不涉及适用范围的具体规定，即没有对

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内涵进行界定，外延进行列举。 

    第二，不确定性。由于该条款没有对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的内涵进行界定，外延进行列举，因

此，《协定》具体规范哪些投资措施并不明确，除《协定》例示清单所列5种措施外，对一项投资措施到

底是不是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并不清晰，只能进行个案确定。 

    第三，开放性。由于该条款只是概括规定，没有对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进行界定，一项投资措

施是否是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要进行逐项认定，具有不确定性，因此，该《协定》的适用范围具有

开放性。这为发达国家对《协定》的适用范围进行扩张解释，扩大适用范围留下了余地。当然，已有学者

意识到这个问题，并指出，从TRIMS协定的谈判的背景资料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对

TRIMS协定的适用范围应当从严解释：由于贸易与投资的相关性，投资措施可能总是会对贸易产生某种影

响，但投资措施对贸易的作用和影响毕竟有直接与间接之分，如果不能根据影响的程度加以区别，那么，

所有的投资措施都可以说是与贸易有关的，这种定义显然就过于宽泛了。[7]不过，对《协定》的适用范

围作从严解释，这或许是发展中国家的一箱情愿，发达国家可是想作扩张解释。因此，这一矛盾如何解

决，一项投资措施到底是否适用《协定》，这恐怕要决定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对比和谈判技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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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hereinafter as 

“TRIMS”） only has one clause which regulates the applicable coverage of TRIMS. Namely, 

Article 1 of TRIMS specifies that “This Agreement applies to investment measures related to 

trade in goods only”. This article is so simple and unclear that people have different 

views both on theories and on practices, which is disadvantageous to the play of function of 

TRIMS and to the development of freedom of investment. Therefore, the thesis will elaborates 

and analyses the applicable coverage of TRIMS o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ly, elab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implication of investment measures. Secondly, elab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rade-related investment measures. Finally, elab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applicable 

coverage of TR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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